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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点突围”到“链式协同”:
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产业链逻辑

张秀武　 韦江英　 叶荔辉∗

　 　 摘要: 在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ꎬ探究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产业链驱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构建涵盖产业链技术、产业链组织与产业

链环境的理论分析框架ꎬ基于财务数据与大语言模型建立多维测度体系ꎬ并以 ＭＱ
指标量化上述三维要素的作用ꎮ 实证结果表明ꎬ产业链技术维度是文化企业数字

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ꎬ其中上游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最为显著ꎮ 不同类型数字技术

呈现差异化的依赖特征与实现路径ꎮ 进一步分析表明ꎬ三维要素之间存在显著交

互效应ꎮ 异质性结果显示ꎬ国有企业呈现双向技术驱动模式ꎬ非国有企业以上游技

术主导的多维驱动为特征ꎻ文化核心产业主要依赖上游产业数字化ꎬ文化相关产业

更多受下游产业数字化推动ꎮ 本文提出的产业链三维协同框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

的中观理论ꎬ并为制定差异化文化产业政策提供实证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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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技术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ꎮ 文化产业作为创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其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各国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路径ꎮ 在此背景下ꎬ我国高

度重视文化数字化发展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

标ꎮ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指出ꎬ培育数字创意与

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业态ꎮ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ꎬ到 ２０３５
年ꎬ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

系ꎬ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快速发展ꎮ 作为文化产业的微观主体ꎬ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效直

接决定产业整体转型质量与发展水平ꎮ
然而ꎬ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共同作用下ꎬ我国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普遍呈现“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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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的分散化取向ꎮ 大量企业将数字化转型界定为孤立的技术升级工程ꎬ主要集中于技术

能力提升、业务流程重构或商业模式创新ꎬ试图通过局部优化实现整体突破ꎮ 然而ꎬ这类以

企业自身为中心的转型路径在实践中屡遭制约:技术投入与产出效益失衡ꎬ创新成果难以形

成规模化外溢ꎬ协同推进受到阻碍ꎮ 更为关键的是ꎬ文化产业的价值创造高度依赖产业链整

体协同ꎬ即便部分企业在某一环节实现了数字化突破ꎬ也常因上下游环节的数字化能力不足

而陷入“孤岛困境”ꎮ 这种“单点突围”却难以“整体突破”的现象ꎬ已成为制约文化产业数字

化转型深入推进的关键障碍ꎮ
现有研究尚未针对上述实践困境提出充分且具有解释力的阐释ꎮ 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一般性研究来看ꎬ学界主要形成了微观与宏观两种分析视角ꎮ 微观视角聚焦企业内部要素ꎬ
重点探讨资源禀赋(张敏、李博ꎬ２０２３)、动态能力(焦豪等ꎬ２０２１)与组织结构(邹楠等ꎬ２０２５ꎻ
谢煜等ꎬ２０２３)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ꎮ 宏观视角则强调外部环境因素ꎬ揭示政策支持(杨
鹏等ꎬ２０２５)、市场竞争(董竹、李有文ꎬ２０２４ꎻ张立光等ꎬ２０２５)与技术基础设施(王海等ꎬ２０２３ꎻ
王华、谭鑫语ꎬ２０２５)的重要影响ꎮ 然而ꎬ这两种视角均难以有效解释前述“单点突围”困境ꎮ
微观视角将企业视为独立的决策主体ꎬ难以解释内部条件相近的企业为何因所处产业链位

置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数字化差异ꎻ宏观视角侧重考察普遍性环境因素的影响ꎬ同样难以说

明在相同政策与市场条件下ꎬ不同企业的转型绩效为何出现明显分化ꎮ 两种视角的共同局

限在于ꎬ均将企业视为孤立的分析单元ꎬ忽视了企业深度嵌入产业链网络这一基本事实ꎮ 作

为典型的创意产业ꎬ文化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涵盖内容创意、生产制作、传播分发与终端消

费等多个环节ꎬ各环节之间高度耦合、相互依存ꎬ单一企业的数字化进展难以脱离产业链整

体而独立实现ꎮ 因此ꎬ要深入理解文化企业“单点突围”困境的形成机制及其破解路径ꎬ亟须

突破既有微观与宏观二元分析框架ꎬ引入中观层面的产业链分析视角ꎬ系统考察企业在产业

网络中的嵌入位置与协同关系如何塑造其数字化转型路径ꎮ
为弥合上述理论鸿沟ꎬ本文将技术、组织与环境(ＴＯＥ)框架①引入产业链分析层面ꎮ 传

统 ＴＯＥ 框架虽从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综合考察技术创新采纳行为ꎬ但多用于分析企

业边界内外的直接影响因素ꎬ尚未充分吸纳产业链网络的结构性作用ꎮ 文化产业作为典型

创意产业ꎬ其价值创造过程具有高度链式依赖特征ꎬ因此有必要从产业链技术、产业链组织

与产业链环境三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ꎬ以准确把握上游技术溢出、下游需求牵引、横向竞争

压力以及环境支撑条件对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作用机制ꎮ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ꎬ本文

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中国文化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ꎬ构建融合财务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与

大语言模型的多维测度体系ꎬ全面衡量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并识别六类具体数字技术的应

用情况ꎮ 实证策略采用递进式分析逻辑ꎬ依次开展回归识别、贡献度评估与协同检验ꎬ运用

ＭＱ 指标量化各要素的相对贡献ꎬ通过交互效应模型揭示要素之间的协同机制ꎬ并引入工具

变量法与双重机器学习以有效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ꎮ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１)在理论层面ꎬ本文将 ＴＯＥ 框架的分析视角从

企业层面延伸至产业链层面ꎬ提出三维协同分析框架ꎬ突破了现有研究的企业中心主义视

角ꎬ为理解数字化转型提供新的中观理论工具ꎮ (２)在方法层面ꎬ本文结合财务数据分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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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技术、组织与环境(ＴＯＥ)框架是由 Ｔｏｒｎａｔｚｋｙ 和 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１９９０)提出的组织技术创新采纳理论模型ꎬ
从技术(技术特征与可获得性)、组织(规模、结构、资源等内部条件)和环境(市场竞争、政策规制等外部因

素)三个维度系统分析影响企业采纳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ꎬ因其综合性已被广泛应用于数字化转型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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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学习与大语言模型ꎬ构建多维测度体系ꎬ并引入 ＭＱ 贡献度指标以更准确量化复杂系统中

各要素的重要性ꎬ提供评估产业链多维要素差异化影响的新方法ꎮ (３)在实证层面ꎬ本文识

别了上游产业数字化在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ꎬ揭示了不同数字技术的差异

化依赖模式ꎬ并验证了三维要素的协同涌现效应ꎬ为制定精准的文化产业数字化政策提供了

坚实的实证依据ꎮ

二、“链式协同”下的 ＴＯＥ 理论框架构建

技术、组织与环境框架自 Ｔｏｒｎａｔｚｋｙ 和 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１９９０)提出以来ꎬ已成为研究企业技术采

纳的重要理论工具ꎮ 该框架将影响因素归纳为技术属性、组织特征与环境条件三个维度(谭
海波等ꎬ２０１９)ꎬ在信息系统与创新管理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ꎬ并经过多项实证研究的验证

(万骁乐等ꎬ２０２２)ꎮ 但其分析重心长期局限于单一企业层面ꎬ默认企业为独立决策主体ꎮ 这

一视角在企业边界清晰且技术决策自主性较强的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中具有解释力ꎬ但在

文化产业数字化背景下则显得不足ꎮ 文化产业的技术演进路径呈现显著的系统性锁定特

征ꎮ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技术标准与操作规范ꎬ任何单

一环节的技术革新均需兼顾整体的兼容性要求ꎬ从而使局部创新普遍面临较高的协调成本

与转换壁垒ꎮ 江小涓(２０２１)指出ꎬ数字时代文化产业的平台化与生态化特征决定了价值创

造必须依赖全链协同ꎮ 顾江等(２０２４)进一步提出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各环节

的协同升级ꎮ 由此可见ꎬ传统框架虽然重视宏观环境与企业内部因素ꎬ但难以解释文化企业

数字化进程中的跨组织协同效应ꎮ
基于此ꎬ本文引入链式协同视角ꎬ将该框架的研究层次由单一企业提升至产业链的中观

层面ꎮ 技术层面聚焦产业链整体的技术条件ꎬ组织层面关注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与作用ꎬ
环境层面扩展至产业链环境系统ꎮ 通过提升分析层次并强调要素联动ꎬ使该理论框架更契

合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产业链情境ꎮ
(一)基于产业链视角的 ＴＯＥ 框架延展性应用

１.技术维度:从单一技术特征到产业链技术系统

传统 ＴＯＥ 框架界定的技术维度主要指企业可获得技术的固有属性ꎬ重点关注相对优

势、兼容性与复杂性ꎮ 在产业链视角下ꎬ技术维度由单一企业的技术资源转向产业链整体技

术系统ꎬ涵盖企业所处产业链的数字技术条件与应用水平ꎮ 该系统包括上下游企业普遍采

用的先进技术、链内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程度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性ꎮ 系统性环境通

过跨组织兼容与资源共享有效降低数字化门槛ꎮ 上游产业数字化水平决定可获得技术资源

的质量ꎬ高度数字化的上游能够提供标准化接口、云端协作工具与成熟服务ꎬ而技术滞后的

上游则限制下游的选择空间(陈志远等ꎬ２０２４ꎻ荣健欣等ꎬ２０２５)ꎮ 下游渠道与终端的数字化

程度通过市场反馈作用于企业技术决策ꎮ 数字技术已由效率工具转变为文化产业组织重构

的核心动力ꎬ链上设计、生产与运营环节的信息共享能够促进上下游资源协同与信息集成ꎬ
从而显著提升整体竞争力(周阔等ꎬ２０２５)ꎮ

２.组织维度:从内部资源禀赋到产业链组织位置

传统 ＴＯＥ 框架的组织维度强调企业规模、财务资源与管理能力等内部特征ꎮ 在产业链

视角下ꎬ组织维度的分析重心转向文化企业在产业链中的相对位置与影响力ꎮ 产业链组织

位置体现在企业的规模实力与资源获取能力上ꎮ 处于核心或主导位置的企业通常与链内其

他节点保持紧密合作ꎬ具备更强的数字化转型推动能力ꎬ并能够带动上下游实现同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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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振宇、庄宗武ꎬ２０２２)ꎮ 龙头企业常以链长身份发挥作用ꎬ通过数字化实践树立标杆ꎬ整合

供应链资源ꎬ推动协同创新ꎬ从而形成显著的数字化协同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课题组、曲永义ꎬ２０２２)ꎮ 可见ꎬ在产业链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还提升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

性ꎬ包括政策与金融资源ꎬ从而增强数字化项目实施的保障ꎮ 资源依赖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

指出ꎬ企业的产业链组织位置塑造其资源控制力与外部影响力ꎬ位置越关键ꎬ其整合内外部

资源以推进数字化的能力越强ꎮ
３.环境维度:从宏观制度到产业链环境基础

传统 ＴＯＥ 框架的环境维度侧重市场竞争、政府政策与信息基础设施等宏观要素ꎮ 在产

业链视角下ꎬ环境维度聚焦于产业链环境ꎬ即围绕特定文化产业形成的网络化环境ꎬ包括合

作伙伴关系、产业集群氛围、市场需求动态与政策制度支持等中观条件ꎮ 产业链环境通过多

主体互动构成推动企业数字化的外部动力系统ꎮ 客户需求、竞争压力以及上下游伙伴的支

持与约束共同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张鹏杨等ꎬ２０２４)ꎮ 健康的产业链环境表现为开放合作

的网络关系与良性竞合机制ꎬ当信任水平较高且知识共享更活跃时ꎬ新技术的扩散与应用更

为顺畅(余丽丽、铁瑛ꎬ２０２５)ꎮ 产业链环境还包括针对该产业链的专项政策、行业标准与服

务体系等外部支撑ꎬ当政府与行业组织提供配套激励和公共服务时ꎬ企业的数字化意愿与成

功率随之提高(申志轩等ꎬ２０２５)ꎮ 因此ꎬ构建多元主体共生共创的产业链数字环境ꎬ有助于

推动由单个企业数字化向产业链整体数字化的跃升ꎮ
综合分析可知ꎬ将 ＴＯＥ 框架应用至产业链层面后ꎬ产业链技术、产业链组织与产业链环

境均为推动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要素ꎬ但其作用机制各有不同ꎮ 产业链技术作为数

字化变革的直接基础ꎬ对文化企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ꎮ 由于文化产业生产流程具有顺序

性ꎬ上游环节的技术选择会制约下游的技术路径ꎬ当上游确立特定数字化标准时ꎬ下游必须

采纳兼容体系以实现业务衔接ꎬ从而形成技术路径锁定ꎮ 技术创新与标准制定通常通过自

上而下的传导机制扩散ꎬ上游规则沿链条逐级传导ꎬ难以由下游需求逆向修正ꎮ 相较之下ꎬ
产业链组织位置通过资源配置机制影响能力建设ꎬ产业链环境提供外部条件与支持ꎬ但二者

效应必须经由技术采纳才能发挥作用ꎮ 即使企业处于关键的产业链组织位置并拥有良好环

境ꎬ若缺乏上游技术支撑ꎬ数字化转型也难以有效推进ꎮ 既有研究表明ꎬ数字技术已深度嵌

入内容生产与营销传播等环节ꎬ上游技术升级的扩散效应对下游企业的影响显著强于其他

因素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１:产业链技术、产业链组织和产业链环境均对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具有正向影响ꎬ

且产业链技术的影响效应大于产业链组织和产业链环境ꎮ
(二)产业链三维要素的协同机制与交互效应

在理论渊源方面ꎬＴＯＥ 框架深受创新扩散理论与权变理论影响ꎮ 创新扩散理论为理解

技术在组织间的传播奠定基础ꎬ阐明技术特性、传播渠道与社会系统对采纳行为的作用机

制ꎮ 权变理论强调组织决策的情境依赖ꎬ认为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最优方案ꎬ组织需依据内外

部条件选择适配策略ꎮ 二者共同塑造了 ＴＯＥ 的核心理念ꎬ即技术采纳源于技术属性、组织

特征与环境条件的综合作用ꎮ 当该框架应用于产业链层面时ꎬ三维要素的交互更为关键ꎬ并
呈现新的理论内涵ꎮ 不同于企业层面ꎬ产业链中的技术、组织与环境自始即嵌入复杂关系网

络ꎬ体现出实质性的相互依存ꎮ 技术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企业所处产业链组织位置所赋予的

资源获取能力ꎬ并需产业链环境提供扩散基础ꎻ企业在产业链组织中的位置需在技术驱动下

转化为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力ꎬ同时依赖环境制度的支撑ꎻ环境效应则需通过具体技术载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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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动方能显现ꎮ 文化产业的创意属性与网络化特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系统性交互ꎮ 系

统论与复杂性理论表明ꎬ强相互作用将引发非线性涌现ꎬ产生超越部分之和的整体效应ꎮ 在

文化产业中ꎬ上游技术标准的确立可能引发全链条调整ꎬ核心企业的战略选择能够重塑环境

格局ꎬ完善的产业链环境又可加速技术创新与扩散ꎮ 因此ꎬ理解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

在于ꎬ对技术、组织与环境的双向交互与三维协同展开系统分析ꎬ从而揭示链式协同的复杂

驱动机制ꎮ
１.技术吸收的结构性分化:产业链技术与组织的协同作用

基于产业链的 ＴＯＥ 框架视角下ꎬ上游与下游产业数字化均归入技术维度ꎬ分别对应供

给侧与需求侧条件ꎮ 技术要素对企业数字化绩效的影响并非线性叠加ꎬ而取决于企业在网

络中的结构性地位及其可支配资源的匹配(程大中、汪宁ꎬ２０２３)ꎮ 吸收能力理论指出ꎬ外部

知识的识别、吸收、转化及应用依赖于先验知识基础与组织能力ꎮ 在产业链情境中ꎬ该能力

进一步受到网络位置与相对规模的制约ꎮ 处于产业链组织核心层级的企业在信息可得性、
标准接口配置、组织冗余与治理体系方面具有系统性优势ꎬ能够以较低协调成本完成跨主体

知识整合ꎬ从而在可行规模以上呈现技术层面的网络协同效应(曲如晓等ꎬ２０２５)ꎮ 这类协同

具有门槛属性ꎬ只有规模与治理能力达到最低有效水平ꎬ技术吸收的边际收益方能显著提

升ꎬ否则复杂性与适配成本可能抵消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ꎮ 由此可见ꎬ技术对数字化的促进

作用随着结构性地位的提升而增强ꎬ结构性地位通过吸收能力路径使技术层面的驱动力产

生倍增效应ꎮ
２.技术扩散的环境催化:产业链技术与环境的互动机制

技术扩散具有显著的环境依赖性ꎮ 创新扩散理论认为ꎬ技术传播不仅取决于技术属性ꎬ
还受到社会系统的深刻影响ꎮ 在融入产业链特性的 ＴＯＥ 环境维度中ꎬ环境要素包括数字基

础设施、数据流通与治理、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标准与互操作规范、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专业化

分工网络ꎮ 完善的产业链环境能够降低搜索与匹配成本ꎬ提高交易的可预期性与接口的兼

容性ꎬ并提升跨主体学习的可达性ꎬ从而为新技术的传播、试错与迭代提供催化环境(乔刚、
钱圆圆ꎬ２０２５)ꎮ 该环境促成供给推动与需求反馈的双向增强回路ꎬ上游技术进步通过标准

与平台快速传导至中下游ꎬ需求侧场景与反馈数据又反向促进供给优化(白雪洁、程钰娇ꎬ
２０２５)ꎮ 产业数字生态的逐步完善增强了知识外溢的公共性与可获取性ꎬ并通过网络外部性

与范围经济放大单点进步的整体贡献ꎻ而环境的碎片化与制度缺陷则会增加协调失败的风

险ꎬ削弱技术进步的绩效转化ꎮ 由此可见ꎬ产业链环境通过扩散与学习机制ꎬ对技术效能起

到了显著的放大作用ꎮ
３.资源配置的结构化条件:产业链组织与环境的相互建构

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结构性地位与外部环境供给之间的匹配关系ꎮ 结构化理论认为ꎬ
结构既约束行动又通过行动得以再生产ꎮ 在产业链语境中ꎬ处于较高组织层级的企业通常

充当链上组织者ꎬ可通过技术规范设定、配套投资牵引与互补资产整合ꎬ实现算力、数据、内
容与人才等要素的跨主体重组(邵云飞等ꎬ２０２４)ꎻ健全的产业链环境通过制度安排与公共物

品供给降低重组成本与治理摩擦ꎬ扩大资源组合的可行集合与实现范围(曲永义ꎬ２０２２)ꎮ 二

者互动产生自强化效应ꎬ产业链组织层级优势借助环境供给转化为更强的资源编排与价值

攫取能力ꎬ推动资源由分散占有走向体系化协同ꎻ核心企业又可通过将外部性内部化、参与

或主导标准制定等方式ꎬ促进专业分工深化与平台网络厚度提升ꎮ 因此ꎬ在产业链运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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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完善的情境下ꎬ处于较高产业链组织层级的企业能够以较低边际协调成本实现跨区域

要素的快速组合与迭代ꎬ形成资源、规则与能力的良性循环ꎻ而在环境薄弱地区ꎬ即使具备一

定规模ꎬ资源配置仍受制度与平台瓶颈制约ꎬ协同收益难以释放ꎮ 这种相互建构过程表明ꎬ
产业链组织层级与环境条件通过资源配置渠道共同决定数字化发展的上限ꎮ

综上所述ꎬ产业链技术、产业链组织与产业链环境并非相互孤立ꎬ而是通过技术吸收、技
术扩散与资源配置三条路径相互耦合ꎬ共同影响文化企业的数字化绩效ꎮ 产业链组织层级

决定吸收效率前沿ꎬ产业链环境条件决定扩散速度与广度ꎬ二者的结构化匹配决定资源重组

与价值实现的上限ꎮ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２:产业链技术、产业链组织与产业链环境之间存在协同交互效应ꎮ 企业的产业链

组织层级优势能够强化产业链技术效应ꎬ良好的产业链环境能够放大产业链技术的扩散效

应ꎬ处于高组织层级的企业在健全的产业链环境中更能高效整合与配置产业链资源ꎬ从而实

现价值创造的倍增ꎮ

三、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测算与特征分析

(一)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测算过程

文化企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创作、制作、传播与销售等相关活动的企业ꎬ涵盖文化产业

链的各个环节ꎬ包括文化内容的生产、分发与消费ꎮ 本文依据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２０１８)»标准ꎬ并结合 ＷＩＮＤ 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国民行业分类对照表识别文化企业ꎬ采用多

维度测算方法评估其数字化发展水平ꎮ 核心测算思路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通过分析企业财

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明细ꎬ识别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软硬件投资占比ꎬ
以此衡量企业数字化投入强度ꎻ二是运用机器学习和大语言模型技术ꎬ对企业年报中“管理

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进行文本挖掘ꎬ判断企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

网和区块链六类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ꎮ 该方法将传统的财务指标分析与前沿的文本分

析技术相结合ꎬ从投入强度和技术应用两个维度全面刻画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ꎬ为后续

实证分析提供数据基础ꎮ①

(二)文化细分行业数字化发展的特征分析

１.时间趋势

在分析文化产业②数字化发展特征时ꎬ应从时间维度考察其演进路径ꎬ以揭示动态轨迹

与阶段性特征ꎮ 图 １ 显示ꎬ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ꎬ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０４２ 提升

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１０３ꎬ仅在 ２０１４ 年短暂回落至 ０.０４１ꎮ 结构层面表现出显著的上下游产业分

化ꎬ下游产业持续领先且差距不断扩大ꎻ与此同时ꎬ文化核心产业的数字化水平明显领先于

２７

①
②

具体测算步骤与技术细节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２０１８)»ꎬ本文对相关概念界定如下:文化核心产业指以文化为核心内

容ꎬ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

动ꎬ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

务等活动ꎮ 文化相关产业指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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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关产业ꎬ且二者的差距自 ２０１４ 年起显著拉大ꎮ ２０１４ 年的回落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
其一ꎬ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投资收缩ꎬ企业在压力下减少数字化投入ꎮ 其二ꎬ技术体系处

于由 ３Ｇ 向 ４Ｇ 及云计算商用的关键转折阶段ꎬ企业需对架构进行重组ꎮ 其三ꎬ产业政策由

规模导向转为质量导向ꎬ引导企业由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ꎮ 上下游产业差异反映了价值

链环节的技术采纳逻辑ꎬ下游产业因面向市场而动力更强ꎬ上游产业因创意生产非标准化而

门槛更高ꎮ ２０２０ 年之后增速放缓ꎬ表明数字化已由快速普及阶段转入深化应用阶段ꎬ未来重

点将由技术覆盖转向价值创造ꎬ并由局部应用迈向全链协同ꎮ

　 　 (ａ)文化产业链数字化发展　 　 　 　 　 　 (ｂ)文化核心产业和文化相关产业数字化发展

图 １　 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时间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本文测算的文化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数字化水平指数绘制ꎮ)

２.行业差异

除时间演进之外ꎬ行业内部差异也是衡量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维度ꎮ 表 １ 中ꎬ
“全行业”指的是包括所有行业的总体范围ꎬ涵盖了文化产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ꎮ 将文化

产业与全行业进行对比ꎬ有助于识别文化产业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性和差异性ꎬ并刻

画其与整体行业数字化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ꎬ从而为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针对性的

分析依据ꎮ 表 １ 以 ９０％分位数与 １０％分位数之差度量行业内部数字鸿沟ꎬ结果显示文化产

业整体的组内离散度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ꎬ表明文化企业在数字化水平上存在一定的

两极分化ꎮ 表 ２ 进一步揭示六类数字技术的渗透率结构ꎬ云计算与移动互联网作为基础性

技术普及率较高ꎬ成为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底座ꎻ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渗透水平居于中等ꎬ但在

文化核心产业与文化相关产业之间呈现差异化依赖格局ꎻ物联网在文化相关产业中的渗透

率显著高于文化核心产业ꎬ反映其在装备制造与终端消费环节的应用优势ꎻ区块链整体渗透

率偏低ꎬ但在核心产业的版权管理等场景展现出独特价值ꎮ 上述技术渗透的结构性分布表

明ꎬ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伴随行业内部的分层化与差异化ꎬ不同产业环节基于其功能定位形

成了差异化的技术选择路径ꎮ

　 　 表 １ 　 　 细分行业内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异质性

变量
９０％分位数—１０％分位数

全行业 文化产业 文化核心产业 文化相关产业

均值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６ ０.０７７
标准差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４ ０.１２１ ０.０６５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本文对细分行业数字化水平的测算结果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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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文化产业的数字技术渗透率
产业类型 云计算 物联网 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 移动互联网

文化相关产业 ０.８２１ ０.９００ ０.７２８ ０.６２７ ０.０６８ ０.５８６
文化核心产业 ０.７７４ ０.６５０ ０.５７０ ０.６９０ ０.１８１ ０.８１３
文化产业 ０.７８６ ０.７１３ ０.６１０ ０.６７４ ０.１５３ ０.７５６

　 　 注:表 ２ 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不同文化产业的平均数字技术渗透率ꎮ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本文对文化产业各细分数字技术渗透率的测算结果整理ꎮ

四、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与 ＭＱ 方法
本文采用“回归识别—贡献度评估—协同检验”的三步分析策略ꎮ 首先ꎬ利用固定效应

模型识别产业链各维度对文化企业数字化的显著影响ꎮ 其次ꎬ运用 ＭＱ 指标量化各要素的
相对贡献ꎮ 最后ꎬ通过交互项检验揭示要素间的协同效应ꎮ 这一综合策略能够系统回答“哪
些因素显著”“哪个最重要”“如何相互作用”三个核心问题ꎮ

１.基准模型设定

产业链既是技术创新的载体ꎬ也是资源配置的平台ꎬ同时也是价值创造的网络ꎮ 这三重
属性共同决定了产业链技术、组织与环境要素对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系统性影响ꎮ 基于
此ꎬ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ꎬ以探讨影响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根本因素: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ꎬｉꎬｋꎬｔ ＝β０＋β１Ｔｅｃｈｉꎬｋꎬｔ＋β２ＩｎｄＳｉｚｅｉꎬｋꎬｔ＋β３ＣＳＧＲｃꎬｉꎬｋꎬｔ＋αＸ′ｃꎬｉꎬｋꎬｔ＋μｉ＋νｔ＋εｉꎬｔ (１)
(１)式中:Ｄｉｇｉｔａｌｃꎬｉꎬｋꎬｔ代表位于城市 ｃ、隶属于行业 ｋ 的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的数字化发展水平ꎻ
Ｔｅｃｈ 为产业链技术ꎬＩｎｄＳｉｚｅ 为产业链组织ꎬＣＳＧＲ 为产业链环境ꎻＸ′ｃꎬｉꎬｋꎬｔ为控制变量ꎮ μｉ 为企
业固定效应ꎬν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ꎬεｉꎬｔ为随机误差项ꎮ 为进一步探究产业链技术的内部结构
及其差异化作用机制ꎬ本文将产业链技术分解为上游产业数字化(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与下游产业数
字化(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两个维度ꎬ分别作为独立变量纳入模型ꎬ以识别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技术传
导对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异质性影响ꎮ

２. ＭＱ 贡献度评估方法①

在识别显著因素的基础上ꎬ本文采用冯根福等(２０２１)提出的 ＭＱ 指标对各因素的相对
重要性进行量化ꎮ 该方法综合方差贡献度(ＱＶ)与水平贡献度(ＱＳ)ꎬ其计算公式如下:

ＭＱ(ｘｉ)＝
１
２
[ＱＶ(ｘｉ)＋ＱＳ(ｘｉ)] (２)

(２)式中:ＱＶ 衡量变量通过方差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贡献ꎬＱＳ 衡量变量通过均值水平对被
解释变量的贡献ꎮ 该指标具有三方面优势:(１)综合回归系数、变量均值与方差信息ꎬ能够提
供全面评估ꎮ (２)通过标准化处理使所有显著变量贡献度之和等于 １ꎬ便于横向比较ꎮ (３)
仅对统计上显著的变量进行计算ꎬ有效避免噪音干扰ꎮ

３. 协同效应检验模型

为检验产业链三维要素的协同效应ꎬ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包含交互项的扩展
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ꎬｉꎬｋꎬｔ ＝γ０＋γ１Ｔｅｃｈｉꎬｋꎬｔ＋γ２ＩｎｄＳｉｚｅｉꎬｋꎬｔ＋γ３ＣＳＧＲｃꎬｉꎬｋꎬｔ＋γ４(Ｔｅｃｈ×ＩｎｄＳｉｚｅ) ｃꎬｉꎬｋꎬｔ＋
γ５(Ｔｅｃｈ×ＣＳＧＲ) ｃꎬｉꎬｋꎬｔ＋γ６( ＩｎｄＳｉｚｅ×ＣＳＧＲ) ｃꎬｉꎬｋꎬｔ＋
γ７(Ｔｅｃｈ×ＩｎｄＳｉｚｅ×ＣＳＧＲ) ｃꎬｉꎬｋꎬｔ＋αＸ′ｃꎬｉꎬｋꎬｔ＋ηｋ＋νｔ＋òｉꎬｔ (３)

４７
①具体公式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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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式中:交乘项(Ｔｅｃｈ×ＩｎｄＳｉｚｅ)捕捉产业链技术与组织的协同效应ꎬ(Ｔｅｃｈ×ＣＳＧＲ)反映产业
链技术与环境的协同效应ꎬ( ＩｎｄＳｉｚｅ×ＣＳＧＲ)体现产业链组织与环境的协同效应ꎬ(Ｔｅｃｈ×
ＩｎｄＳｉｚｅ×ＣＳＧＲ)三重交互项则检验系统的涌现特性ꎮ 若交互项系数γ４、γ５、γ６显著为正ꎬ则支
持两两协同假设ꎻ若γ７显著为正且数值较大ꎬ则验证三维要素的协同涌现效应ꎮ 协同效应模
型采用行业固定效应(ηｋ)而非企业固定效应ꎬ主要考虑到交互项与企业固定效应可能存在
的共线性问题ꎬ行业固定效应能够在控制行业异质性的同时保留企业间变异信息ꎬ从而更有
效地识别产业链层面的协同机制ꎮ

(二)变量定义
在产业链组织层面ꎬ本文重点考察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与规模特征ꎮ 产业链组织变

量以企业资产占所在行业总资产的比重加以度量ꎬ用以反映企业在产业链中的相对规模及
其资源控制能力ꎮ 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与规模影响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具备的议价
能力、技术吸收能力与协同整合能力ꎮ

在产业链技术层面ꎬ本文关注上下游环节的数字化水平ꎬ视其为企业嵌入产业链协同网
络的技术环境ꎮ 上游与下游的数字化程度决定企业在获取关键数据、整合技术资源与实现
业务协同方面的可行性ꎮ 既有研究多依赖供应商与客户关系的微观数据来刻画上下游产业
数字化水平ꎬ但该方法往往忽略非上市企业ꎬ存在样本选择偏差ꎮ 为克服这一不足ꎬ本文参
考李磊等(２０２６)采用投入产出表加权方法ꎮ 具体而言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的样本采用 ２０１２ 年
投入产出表ꎬ２０１７ 年采用 ２０１７ 年投入产出表ꎬ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采用 ２０１８ 年投入产出表ꎬ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采用 ２０２０ 年投入产出表ꎬ并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对
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匹配ꎮ 指标构建如下:

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ｉꎬｋꎬｔ ＝ ∑
ｊ≠ｋ

ｉｎ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
ｊ
ｉｎ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 Ｉ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ꎬｔ

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ｉꎬｋꎬｔ ＝ ∑
ｊ≠ｋ

ｏｕｔ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
ｊ
ｏｕｔ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 Ｉ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ꎬｔ

(４)

(４)式中: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ｉꎬｋꎬｔ表示在年份 ｔ 企业 ｉ 所在行业 ｋ 受到上游行业 ｊ 数字化的间接影响ꎮ
Ｉ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ꎬｔ为 ｔ 年 ｊ 行业内企业数字化平均水平ꎮ ｉｎ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 ｊ

ｉｎ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为基于投入产出表

测算的直接消耗系数ꎬ表示行业 ｋ 从上游行业 ｊ 中所得中间投入品比例ꎮ 其中ꎬｉｎ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为行

业 ｋ 从上游 ｊ 行业所得中间品ꎬ∑ ｊ
ｉｎ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为行业 ｋ 从上游行业(除了行业 ｋ 之外)中所得

到的中间投入品加总之和ꎮ 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ｋꎬ ｊꎬｔ表示在年份 ｔ 企业 ｉ 所在的行业 ｋ 受到下游行业 ｊ
数字化的间接影响ꎮ 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ｉꎬｋꎬｔ ∑ ｊ

ｏｕｔ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表示行业 ｋ 向下游行业 ｊ 售出的中间投入

品比例ꎮ 其中ꎬｏｕｔ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为行业 ｋ 向下游 ｊ 行业售出的中间品ꎬ加总得行业 ｋ 向下游(除了行

业 ｋ 之外)售出的所有中间品ꎬ记作∑ ｊ
ｏｕｔ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ꎮ 产业链技术采用上下游产业数字化水平

的均值测度ꎬ公式表示为:Ｔｅｃｈｉꎬｋꎬｔ ＝ (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ｉꎬｋꎬｔ＋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ｉꎬｋꎬｔ) / ２ ꎬ反映了企业所在行业
受上下游产业数字化影响的整体水平ꎮ

在产业链环境层面ꎬ本文考察区域产业链发展所提供的外部支撑ꎮ 产业链环境不仅影
响分工协作模式与资源整合能力ꎬ也是数字技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重要制度与环境条件ꎮ
参考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Ｃｈｏｒ(２０１３)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方法ꎬ并结合陈钊和初运运(２０２３)使用的中国
企业工商登记注册信息ꎬ本文构建本地产业链发展指标(ＣＳＧＲ)ꎮ 具体而言ꎬ首先分别测度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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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上游产业链活力(ＣＧＲ)与下游产业链活力(ＳＧＲ)ꎬ从而形成综合指标:

ＣＧＲｃꎬｉꎬｋꎬｔ ＝ ∑
ｊ≠ｋ

ｉｎ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
ｊ
ｉｎ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 φｃꎬ ｊꎬｔꎬ ＳＧＲｃꎬｉꎬｋꎬｔ ＝ ∑
ｊ≠ｋ

ｏｕｔ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
ｊ
ｏｕｔｐｕｔｋꎬ ｊꎬｔ

× φｃꎬ ｊꎬｔ (５)

(５)式中:ＣＧＲｃꎬ ｉꎬｋꎬｔ表示企业 ｉ 所属行业 ｋ 在城市 ｃ 的上游产业链建设水平ꎬ反映为目标行业
提供投入品的上游企业在本地的发展活力ꎻＳＧＲｃꎬｉꎬｋꎬｔ衡量企业 ｉ 所属行业 ｋ 在城市 ｃ 的下游
产业链建设水平ꎬ反映使用目标行业产出品的下游企业在本地的集聚程度ꎮ φｃꎬ ｊꎬｔ表示 ｔ 年 ｃ
城市 ｊ 行业的增长率ꎬ用以捕捉产业链相关行业的动态发展ꎮ 本地产业链建设指标
ＣＳＧＲｃꎬｉꎬｋꎬｔ ＝(ＣＧＲｃꎬｉꎬｋꎬｔ＋ＳＧＲｃꎬｉꎬｋꎬｔ) / ２ꎬ则通过同一地级市内上下游企业新增数量来衡量企业
所处区域产业链的活力ꎮ

其他控制变量ꎮ 本文参考孙薇和叶初升(２０２３)从企业、行业、省份三个层面构建控制变
量集ꎮ 企业层面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Ｌｅｖ)、资产回报率(ＲＯＡ)、成长性(Ｇｒｏｗｔｈ)、有形资
产比例(ＴＡＲ)、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集中度( ｔｏｐ１０)、董事会规模(Ｂｏａｒｄ)ꎮ 行业层面变量包
括:行业竞争度(ＨＨＩ)ꎮ 省份层面变量包括:经济发展(ｌｎｐｇｄｐ)ꎮ

表 ３ 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ꎮ

　 　 表 ３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核心解释变量

ＩｎｄＳｉｚｅ 企业资产除以行业总资产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 ０.４３２
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 具体计算方式见上文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７ ０.１６９
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具体计算方式见上文 ０.０８５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４８８
ＣＳＧＲ 具体计算方式见上文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７４

被解释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具体计算方式见上文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７ ０ ０.４４０

控制变量

Ｌｅｖ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０.３４５ ０.１８０ ０.０５５ ０.９０１
ＲＯＡ 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３ －０.３４８ ０.１８６
Ｇｒｏｗｔｈ 营业收入增长率 ０.２４３ ０.６１７ －０.８１７ ５.６９２
ＴＡＲ 固定资产净值与存货之和除以总资

产 ０.９００ ０.１２０ ０.４５２ １

ｔｏｐ１０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赫芬达尔指
数 ０.４２５ ０.１９８ ０.１２７ ０.８９２

Ｂｏａｒｄ 董事会成员人数的自然对数 ２.１３４ ０.１７８ １.７９２ ２.７０８

ＨＨＩ 行业内企业营业收入的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 ０.２６１ ０.２３５ ０.０４３ １

ｌｎｐｇｄｐ 各省份人均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 １１.２６７ ０.４２２ １０.１７１ １２.１２３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结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２０１８)»的文化行业标准与上市公司国民行业分类对照

表ꎬ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中识别出文化产业上市公司ꎬ并根据以下筛选原则确
定样本:(１)剔除 ＳＴ 和∗ＳＴ 公司ꎻ(２)剔除关键变量值严重缺失的企业ꎮ 本地产业链建设数据来
源于中国企业工商登记注册信息和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ꎻ上市公司国民行业分类对照表来源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ꎻ省份相关数据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ꎻ其他企业数据则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ꎮ

五、“链式协同”驱动下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动因解构

为剖析产业链要素对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检验理论框架的核心假设ꎬ本
部分采用递进式实证策略ꎬ系统揭示产业链技术、产业链组织与产业链环境三维要素的影响
强度、相对重要性及其交互机制ꎮ

(一)产业链技术、组织与环境的差异化影响力
表 ４ 通过依次纳入产业链组织、产业链环境与产业链技术三个维度ꎬ系统检验各要素的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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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效应及相对重要性ꎮ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ꎬ第(１)列中产业链组织对数字化发展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ꎻ第(３)列纳入产业链环境后ꎬ其直接效应不显著ꎻ第(５)列进一步纳入产业链技术
后ꎬ技术要素的影响最为显著ꎮ 为量化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ꎬ第(２)、(４)、(６)、(８)列采用
ＭＱ 方法进行测算ꎮ 结果显示ꎬ产业链组织的 ＭＱ 指数由 ３.４０４ 提升至 ５.３７７ꎬ表明其解释力
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保持相对稳定ꎻ产业链技术的 ＭＱ 指数达到 ９.６９４ꎬ验证了技术要素在数
字化进程中的核心驱动作用ꎮ 相比之下ꎬ产业链环境变量未表现出显著的直接贡献ꎬ说明其
影响可能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发挥作用ꎮ 为进一步识别产业链技术的内在作用机制ꎬ第(７)列
将其分解为上游产业数字化与下游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ꎬ基准回归结果显示ꎬ上游产业数字
化对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ꎬ而下游产业数字化的影响不显著ꎮ 第(８)列的
ＭＱ 分解进一步显示ꎬ上游产业数字化的解释力显著高于其他要素ꎬ而下游产业数字化的边
际贡献较为有限ꎮ 该非对称性驱动模式揭示了文化产业价值链中的技术传导机制ꎬ即上游
环节通过提供标准化工具、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技术创新范式ꎬ对下游企业形成关键技术推
动ꎬ从而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决定性因素ꎻ相较之下ꎬ下游市场需求虽可能影响企业战略取向ꎬ
但其向技术采纳转化的过程更为复杂ꎬ且具有更强的间接性ꎮ

　 　 表 ４ 　 　 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影响因素

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ｎｄＳｉｚｅ ０.１９６∗∗

(０.０７７)
３.４０４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２)
３.９５７ ０.１８９∗∗

(０.０６３)
４.５２８ ０.１９０∗∗∗

(０.０５７)
５.３７７

ＣＳＧＲ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０

Ｔｅｃｈ ０.２５２∗∗∗

(０.０４９)
９.６９４

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４８２∗∗∗

(０.０９５)
１７.０３１

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

Ｌｅｖ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１)
６.７１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１)
８.１２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０)
１１.５２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０)
１１.７９３

ＲＯＡ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２１

ＴＡ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

ｔｏｐ１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６)
１０.４２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７)
１１.０４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７)
１３.９１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６)
１４.８７７

Ｂｏａｒｄ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ＨＨＩ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ｌｎｐｇｐｄ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６.７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０１５ １８７６ １８４４ １８４４
Ｒ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９ ０.１６７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ꎬ∗∗∗、∗∗、∗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考虑到版面限制ꎬ下表隐
去控制变量的结果ꎬ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ꎬ留存备索ꎮ 若无特别说明ꎬ后续表格同上ꎮ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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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采纳的产业链驱动因素

在确认产业链技术为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后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不同类

型数字技术的采纳机制ꎬ以揭示技术选择背后的产业链逻辑ꎮ 表 ５ 显示ꎬ不同数字技术在文

化企业中的采纳呈现显著的产业链依赖异质性ꎬ体现了技术特性与产业链要素之间的匹配

关系ꎮ 基础设施型技术呈现差异化的环境依赖模式ꎮ 云计算主要受产业链环境推动ꎬ其普

及依赖于区域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集群的技术服务体系ꎮ 人工智能对产业链环境具有更强

依赖ꎬ反映其应用对算法人才、计算资源与数据环境等环境要素具有高度要求ꎮ 物联网则对

上游产业数字化呈现显著负向依赖ꎬ该反常结果揭示资源配置中的替代效应ꎮ 当上游产业

内容生产高度数字化时ꎬ企业资源往往优先配置于内容创新ꎬ而非投入于消费终端的物联网

布局ꎬ体现了技术应用场景差异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逻辑ꎮ

　 　 表 ５ 　 　 数字技术采纳的产业链驱动因素分析

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云计算 物联网 人工智能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ｎｄＳｉｚｅ －０.１３５
(０.４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６
(０.３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９
(０.６１４)

０.０００

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２５５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０ －１.６２５∗∗

(０.６４７)
６.２８３ ０.７１７

(０.６９６)
０.０００

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０.１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７
(０.３３０)

０.０００

ＣＳＧＲ ０.３５７∗

(０.１９２)
０.３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３９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０７∗∗∗

(０.４１３)
１０.７３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Ｒ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４１ ０.１３１

变量

大数据 区块链 移动互联网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ＩｎｄＳｉｚｅ １.３５６∗∗

(０.４８５)
０.６９０ ０.４９３

(０.３６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４∗

(０.３０７)
０.２７７

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３８７
(０.６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３
(０.５７６)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９
(０.７３０)

０.０００

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５９
(０.２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１∗

(０.１１５)
１.１９６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０

ＣＳＧＲ －０.３０１
(０.５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６
(０.３５９)

０.０００ １.２６８∗∗∗

(０.４１１)
２.０２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Ｒ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７ ０.１２８

数据驱动型技术与网络化技术呈现差异化的驱动路径ꎮ 大数据采纳主要由产业链组织

推动ꎬ说明数据价值的实现依赖企业规模优势与资源整合能力ꎮ 区块链采纳受下游产业数

字化程度影响ꎬ表明其在版权保护与交易认证等应用中依赖下游市场成熟度ꎬ体现了区块链

的网络效应特征ꎮ 移动互联网呈现协同推动特性ꎬ同时受到产业链组织与产业链环境的正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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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响ꎬ反映其作为用户触达渠道既需要企业的市场地位ꎬ也依赖区域网络基础设施等环境

条件ꎮ
总体来看ꎬ不同数字技术的产业链驱动机制可归纳为环境依赖型、规模驱动型与市场协

同型三类ꎬ为文化企业制定因技制宜的技术采纳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ꎮ
(三)产业链技术、组织与环境的协同效应

在验证产业链各维度要素的独立效应后ꎬ本文进一步考察三者之间的协同交互机制ꎬ以
揭示产业链系统的复杂性特征ꎮ 表 ６ 报告了产业链技术、产业链组织与产业链环境三类要

素的交互效应ꎮ 第(１)—(３)列分别检验两两交互效应ꎬ结果显示三者的两两交互项系数均

显著为正ꎬ表明产业链要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协同关系ꎬ即任意两个要素的共同提升将产

生超出各自独立效应之和的增强作用ꎮ 第(４)列进一步检验三类要素的三阶交互效应ꎬ结果

显示三阶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ꎮ 该发现揭示了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系统性驱动逻辑ꎬ技
术条件、企业规模与生态环境并非相互独立或简单叠加ꎬ而是通过三维联动形成更强的非线

性协同效应ꎮ 先进的产业链技术只有在与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及完善生态环境相匹配的条件

下方能充分发挥作用ꎬ三者缺一不可ꎮ

　 　 表 ６ 　 　 产业链技术、组织与环境的协同效应分析

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２) (３) (４)

Ｔｅｃｈ×ＩｎｄＳｉｚｅ ２.０９３∗∗∗

(０.８０５)

Ｔｅｃｈ×ＣＳＧＲ １.０００∗

(０.５８７)

ＩｎｄＳｉｚｅ×ＣＳＧＲ ０.９２７∗∗∗

(０.２４３)

Ｔｅｃｈ×ＩｎｄＳｉｚｅ×ＣＳＧＲ １７.９５６∗∗∗

(５.９６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８４１ １８４１ １８４１ １８４１
Ｒ２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３

为进一步揭示产业链技术的内部结构及其协同机制ꎬ本文将其分解为上游与下游两个

维度ꎬ并分别考察其与产业链组织及产业链环境的交互效应ꎮ 表 ７ 结果显示ꎬ上游产业数字

化与产业链组织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ꎬ而下游产业数字化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下游

市场需求的作用高度依赖于企业规模所赋予的资源整合能力与市场话语权ꎬ大型企业能够

更有效地将下游需求信号转化为数字化行动ꎻ上游技术推动的作用则相对独立于企业规模ꎬ
技术标准与创新资源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相对均质ꎮ 在与产业链环境的协同效应方面ꎬ
上游产业数字化与产业链环境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ꎬ下游产业数字化的交互项同样显著ꎬ
但上游的协同效应明显强于下游ꎮ 这一结果表明ꎬ上游技术推动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健全的产业链环境ꎬ其中算法人才、计算资源以及数据共享机制等环境要素构成上游技

术应用的关键支撑ꎻ相比之下ꎬ下游需求拉动虽同样受到产业环境的影响ꎬ但其作用路径相

对更为直接ꎮ 总体而言ꎬ不同环节技术要素的协同模式呈现显著异质性ꎬ上游技术更依赖环

境协同ꎬ下游需求更依赖组织协同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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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上下游产业数字化与产业链组织、环境的协同效应分析

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产业链组织维度 产业链环境维度

(１) (２) (３) (４)

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Ｓｉｚｅ ０.９１４
(０.７７３)

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Ｓｉｚｅ １.６１０∗∗∗

(０.５６５)

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ＳＧＲ ３.３９８∗∗∗

(１.２１０)

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ＳＧＲ ０.７０６∗

(０.３７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８４１ １８７３ １８４１ １８７３
Ｒ２ ０.３７７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０

(四)内生性检验①

本文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反向因果、遗漏变量与测量误差ꎮ 为缓解估计偏误ꎬ本文

采用三类方法进行检验ꎮ 第一ꎬ构建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ꎮ 本文借

鉴 Ｂａｒｔｉｋ 方法ꎬ以基期城市文化产业就业份额为权重ꎬ与剔除本地后的全国上游产业数字化

增长率相乘构建外生冲击ꎮ 结果显示ꎬ工具变量通过了相关性与外生性检验ꎬ核心结论保持

稳健ꎮ 第二ꎬ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ꎬ通过交叉验证的 ＬＡＳＳＯ 与弹性网络算法控制高维混

杂因素及非线性关系ꎬ结果表明产业链技术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ꎮ 第三ꎬ采用双重纠偏

ＬＡＳＳＯ 方法在高维变量空间中自动筛选控制变量并校正正则化偏误ꎬ结果与基准回归高度

一致ꎬ进一步确认了上游产业数字化的主导作用ꎮ 上述多维度内生性检验均支持研究结论ꎮ
(五)稳健性检验②

为验证基准结果的可靠性ꎬ本文构建多维度稳健性检验体系ꎮ 在测度方式方面ꎬ参考袁

淳等(２０２１)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替代财务数据衡量企业数字化发展ꎬ产业链技术始终保持核

心驱动地位ꎮ 在统计推断方面ꎬ将显著性临界值调整为 ２.５％与 ７.５％ꎬ产业链技术的 ＭＱ 值

分别为 １１.７２３ 和 ９.８３０ꎬ均维持最高解释力ꎮ 在样本选择方面ꎬ借鉴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９)剔除核

心变量两端各 ５％的极端观测值ꎬ产业链技术的影响仍然显著高于其他因素ꎮ 在外生冲击方

面ꎬ剔除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样本后ꎬ核心结论保持不变ꎮ 进一步地ꎬ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以

缓解反向因果ꎬ纳入行业与城市固定效应以控制遗漏变量ꎬ参照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等(２０１６)利用前五

大客户与供应商信息构建微观层面上下游产业数字化指标以提升测度精度ꎮ 所有检验结果

均与基准回归一致ꎮ

六、文化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差异化路径

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非遵循单一模式ꎬ而是同时受到企业内在属性与外部环境的

系统性影响ꎬ呈现高度异质化的发展路径ꎮ 产权性质与产业环节作为塑造企业行为逻辑的

０８

①
②

内生性检验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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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维度ꎬ对数字化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ꎮ 表 ８ 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文化企业在产业链

要素作用下的差异化响应机制ꎬ以为制定精准化与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ꎮ
(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从产权性质维度看ꎬ国有文化企业呈现出以上下游技术共同作用的“双向技术驱动”特
征ꎬ上游与下游产业数字化均显著促进其数字化发展ꎬ其中下游需求响应的相对重要性更为

突出(ＭＱ 指数为 １０.８８５)ꎬ反映出国有文化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依赖技术供

给支撑ꎬ而且兼顾技术标准规范与公共服务目标的实现ꎻ与此同时ꎬ产业链环境变量表现出

显著的负向影响ꎬ表明市场化竞争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有文化企业的既有优

势ꎮ 相较之下ꎬ非国有文化企业呈现出以上游技术供给为主导的多维驱动模式ꎬ上游产业数

字化构成其数字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ＭＱ 指数为 ７.００９)ꎬ产业链组织与产业链环境均发挥

显著的正向作用ꎬ体现出非国有文化企业对上游技术供给的依赖程度更高ꎬ同时能够通过规

模经济、网络效应以及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ꎬ将外部竞争压力有效转化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

内生动力ꎮ
(二)文化核心产业和文化相关产业

从产业环节维度看ꎬ文化核心产业呈现“上游技术主导”的驱动模式ꎬ上游产业数字化的

相对重要性在全部子样本中达到最高水平(ＭＱ 指数为 ２２.７６９)ꎬ产业链组织的回归系数虽

显著正向ꎬ但作用强度(ＭＱ 指数为 ５.０７１)明显弱于技术因素ꎬ而下游产业数字化与产业链

环境均不显著ꎮ 这种驱动结构根植于文化核心产业在价值链中的源头定位ꎬ作为内容创作、
生产与传播的主体ꎬ其数字化转型本质上属于生产方式的技术革新ꎬ必须以上游提供的完备

技术体系、标准化工具与数字化基础设施为前提ꎮ 文化相关产业呈现“下游技术拉动为主”
的反转式驱动模式ꎬ下游产业数字化成为最关键的驱动因素(ＭＱ 指数为 ４.６２３)ꎬ而上游产

业数字化的影响不显著ꎮ 该反转特征深刻体现了文化相关产业在价值链中的需求依附型特

征:作为文化辅助生产、装备制造及消费终端的供给者ꎬ其数字化需求主要来源于下游核心

产业的技术标准约束与市场需求传导ꎮ 产业链环境的负向影响表明ꎬ在成熟的产业链环境

中ꎬ专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加剧了同质化竞争ꎮ

　 　 表 ８ 　 　 基于产权性质、行业性质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国有文化企业 非国有文化企业 文化核心产业 文化相关产业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基准回归 ＭＱ 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ｎｄＳｉｚｅ ０.１１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０６９)
５.５７２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２)
５.０７１ ０.１１５∗

(０.０５５)
０.２５８

Ｕｐ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３４６∗∗∗

(０.０９６)
５.０４８ ０.４５３∗∗

(０.１８１)
７.００９ ０.６５４∗∗∗

(０.０８８)
２２.７６９ ０.４７０

(０.７１７)
０.０００

Ｄｏｗ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２２０∗∗∗

(０.０４８)
１０.８８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４５４∗∗

(０.１５４)
４.６２３

ＣＳＧＲ －０.２４７∗∗

(０.０９９)
４.００８ ０.１７９∗∗∗

(０.０４３)
１.９７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１５４)
１.７５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７２１ ７２１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３４９ １３４９ ４９５ ４９５
Ｒ２ ０.２３６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５ ０.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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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数字经济重塑全球文化产业竞争格局的背景下ꎬ探究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产业链

驱动机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ꎮ 本文将 ＴＯＥ 框架引入产业链视角分析ꎬ构建融合财务数据、
机器学习与大语言模型的多维评估体系ꎬ并采用 ＭＱ 指标量化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ꎮ 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中国文化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ꎬ产业链技术是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核心驱动力ꎬ上游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显著强于其他要素ꎬ验证了上游技术标准对整体

产业链的基础性约束作用ꎬ该结论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不同类

型数字技术呈现出差异化的驱动机制:基础设施型技术对产业生态环境依赖度较高ꎬ数据驱

动型技术更依赖企业规模优势ꎬ而网络化技术的有效应用则需要多维协同条件的共同支撑ꎮ
协同效应检验表明ꎬ技术、组织与环境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ꎬ三重交互进一步揭示了系统

涌现特征ꎮ 异质性分析显示ꎬ国有企业呈现双向技术驱动模式ꎬ非国有企业呈现上游技术主

导的多维驱动模式ꎬ且产业链环境对两类企业的作用方向相反ꎻ文化核心产业高度依赖上游

技术创新ꎬ文化相关产业则主要受下游技术拉动ꎮ
基于以上结论ꎬ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在中央政策层面ꎬ应继续提升文化产业数字化的上游供给能力ꎬ完善关键技术与基础设

施布局ꎮ 政府需推动建设面向行业需求的数据中心、算力平台与高速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ꎬ
贯通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与智能化计算的技术链条ꎮ 同时ꎬ应加强数据资源要素的开发

与利用ꎬ支持文化产业上下游企业的数据开放与传输对接ꎬ构建完整的数据链ꎬ实现全流程

的数据共享与智能应用ꎮ 还应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引导力度ꎬ
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与兼容机制ꎬ为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支撑与要素保

障ꎮ
在地方政府层面ꎬ应结合区域文化资源与产业基础ꎬ培育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数字生态ꎮ

地方政府需依托区域核心文化产业集群与示范园区ꎬ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公共数据

平台ꎬ开发标准化与模块化的数字工具与服务ꎬ推动园区及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与协同

创新ꎮ 各地还应完善产业生态政策与公共服务体系ꎬ支持跨区域的产业链合作与资源共享ꎬ
搭建行业对接平台与人才服务体系ꎬ提高供需匹配效率ꎮ 通过试点示范与经验推广ꎬ引导更

多关联产业融入文化产业链ꎬ形成开放协同与融合发展的区域产业生态体系ꎮ
在企业实践层面ꎬ不同类型的文化企业应根据自身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ꎮ

国有文化企业应发挥资源优势与引领作用ꎬ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ꎬ建立覆盖内容创作、生
产与传播的全链条数字化体系ꎬ同时承担技术标准制定与产业生态培育的责任ꎬ通过开放技

术接口与共享数据资源带动产业链整体升级ꎮ 非国有文化企业应聚焦核心优势领域ꎬ采取

重点突破策略ꎬ优先在关键业务环节实现数字化升级ꎬ充分利用产业集群资源与市场化机

制ꎬ通过灵活的组织形式与创新模式快速响应市场需求ꎮ 文化核心产业企业应强化上游技

术创新能力ꎬ加大研发投入ꎬ构建技术壁垒ꎬ并通过规模效应整合创意资源与技术要素ꎬ形成

从内容创作到版权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体系ꎮ 文化相关产业企业应主动对接下游核心产业

需求ꎬ提升技术适配能力与服务响应速度ꎬ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定制化服务在细分领域形成竞

争优势ꎮ 大型龙头企业应发挥链主作用ꎬ构建开放的技术平台与协作网络ꎬ中小企业则应依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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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产业链平台资源ꎬ通过差异化定位与专业化服务嵌入数字化生态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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